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要點 

                                                  108.09.10本校第39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09.16本校第43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補(換)發，均依本要點辦理，適用範圍
包括校本部推廣教育處課程及各學習指導中心辦理之推廣教育課程。  

二、本要點所列各項證件可現場或以通訊方式向原開推廣課程之單位申請。辦理
時間為每周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國定假日
及單位例休時間除外。  

(一) 現場申請：請填具「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表(現場
申請)」並持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份證或居留證或護照）及應備證件辦
理，申請人如不克親自前往時，可另填委託書委由他人辦理，受託人需
攜帶雙方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備承辦人員查驗。製作流程需5~7個工作
天，待申請文件完成後將通知申請人領取或代為寄發。  

(二) 通訊申請: 請填具「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表(通訊
申請)」並檢附申請費用(僅接受匯票方式繳款)、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應
備證件，一併寄送至申請單位。製作流程需5~7個工作天，待申請文件完
成後將通知申請人領取或代為寄發。  

三、本要點所指證件項目、費用、工作天數、應備證件及相關應注意事項詳如下
表。  

項目 
每份費用: 

新台幣(元) 

工作 

天數 
應備證件 注意事項 

學分證書補發  150 7日  
申請書、學員身份
證明文件  

經補發後，原學分證書
將失其效力  

學分證書換發  150 7日  
申請書、學員身份
證明文件  

換發者需繳回舊證  

英文修課成績
單  

100 7日  

申請書、學員身份
證明文件、中文學
分證書影本、護照
影本  

  

收據遺失切結
書  

100 5日  
申請書、學員身份
證明文件  

申請者自行填表後交由
申請單位核章  

  

四、學員申請證件如需代為寄發，應另附書明收件人姓名住址之回郵信封(A4大
小），郵資一律以掛號方式計算，郵資不足將改以平信寄出，再不足或郵寄
遭退件則通知申請人親領，申請人於接獲通知後逾30日未能領取者，承辦單
位不負保管責任，申請費用概不退還。  

五、本要點所列工作天數自收件日隔天起算，不含郵寄至申請人之時間。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現場申請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表  
  

  
※持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應備證件辦理，待申請文件完成後將通知申請人領取或代為寄發。  

※申請文件如需以郵寄方式寄發，應另附書明收件人姓名住址之回郵信封(A4大小）。  

※請留意經補發後，原學分證書將失其效力。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與護照相同，申辦中文證件者免填此項）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領取方式  親領  郵寄(附回郵     元)    

通訊地址      

  

  

  

申

請

證

明

文

件

種

類  

  

   

 學分 

證書  

(150  

元/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補發理由  

1      遺失     毀損   

2      遺失     毀損   

3      遺失     毀損   

4      遺失     毀損   

5      遺失     毀損   

英文修

課成績

單  

(100元/ 

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應備證件  

1      中文學分證書影本     

護照影本  2      

3      

4      

收據遺

失切結

書  

(100元/ 

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申請者需自行填具收

據遺失切結書，並交由

本處核章。  
1      

2      

3      

4      

                   總計              元  

  

(以下資料申請者免填)  

實收繳物件  工本費_______元  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中文學分證書影本  

其他             （請承辦人填寫敘明）  

承辦人簽章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簽章    批示    

歸檔人簽章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申請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員證明文件申請表  
  

※隨信請附上申請費用、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應備證件，待申請文件完成後將通知申請人領取     

或代為寄發。申請費用僅接受匯票方式繳款，抬頭請書寫[國立空中大學]全名。  

※申請文件如需以郵寄方式寄發，應另附書明收件人姓名住址之回郵信封(A4大小）。  

※請留意經補發後，原學分證書將失其效力。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請與護照相同，申辦中文證件者免填此項）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領取方式  親領  郵寄(附回郵     元)    

通訊地址     

  

  

  

申

請

證

明

文

件

種

類  

  

   

 學分 

證書  

(150  

元/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補發理由  

      遺失     毀損   

      遺失     毀損   

      遺失     毀損   

      遺失     毀損   

      遺失     毀損   

英文 

修課 

成績單  

(100元/ 

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應備證件  

      中文學分證書影本     

護照影本        

      

      

收據遺

失切結

書  

(100元/ 

份)  

編號  年度季別  申請科目  ※申請者需自行填寫收

據遺失切結書，並交由

本處核章。  
      

      

      

      

                  總計              元  

(以下資料申請者免填)  

實收繳物件  工本費_______元  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中文學分證書影本  

其他             （請承辦人填寫敘明）  

承辦人簽章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簽章    批示    

歸檔人簽章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學生證明文件申請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________________茲因有事無法親自前來辦理，特委託  

________________代為辦理並授權代理本人具領對該項事務有關之一切證明文

件，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委託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通訊)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通訊)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收據遺失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

因故遺失收據正本，特請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開立收據遺失切結書，以茲證

明已完成繳費。  

本人（單位）嗣後如尋獲原開立收據之正本，不得重覆報帳或另作他途使用，否

則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學員修課紀錄  

推廣教育處 

學   號 

  
姓   名 

   

年度季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已繳金額  課程起訖時間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空中大學推廣教育處  

  

學員證明文件申請標準作業程序(學員版) 

  
 

 
 

  
  

  
  

  
  

  
  

  
 

  
  

  
  

  
  

  
  

  
  

  

 

   

 

 

 

 

 

   

 

 


